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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从《大气污染防治法》被正式颁布并开始执行后,为我国的大气污染防控提供了坚实的法律

支撑和方向,有效提升了大气污染防治水平。近年来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该法律在提升大气环境质

量和确保人民群众健康方面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尽管如此,我们也应当意识到该法律在执行过程中

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完善和调整。本文章将对该法律的实施状况进行深入的剖析,同时也

探究了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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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Air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Law was officially promulgated and implemented, 

China has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the field of renewable energ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law has 

provided a solid legal support and direction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ir pollution in China, and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popularization and widespread use of renewable energy. In recent years, people's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s increased, and the law has played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and ensuring people's health. Nevertheless, we should 

also be aware tha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he law, which need to be further 

improved and adjusted. This article will conduct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w, but also 

to explore the various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and also to provide valuable suggestions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nerg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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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气污染防治法》是中国政府为了保护大气环境、改善

空气质量而颁布的一项法律。该法律的背景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工业化程度提高、交通运输量增

加等因素导致了大量的废气排放的释放,使得空气质量逐渐恶

化。其次,随着大众对环境保护的意识日益加强和对健康的日益

关心,大气污染问题已经逐步上升为社会的关注重心。公众对空

气质量的担忧和对政府应对大气污染问题的呼声不断提高,促

使政府采取行动来解决这一问题[1]。再者,作为全球 大的温室

气体排放国之一的中国,肩负着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和应对全球

气候变化的国际义务。为了大国担当,中国政府需要采取措施减

少大气污染,改善空气质量。基于以上背景,中国于1987年颁布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并进行了多次修正,旨

在进一步强化大气污染的预防和治理,保护人民群众的健康和

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1 《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的详细分析及发展 

《大气污染防治法》明确了大气污染防治的目标和原则,

提出了大气污染源头控制、综合治理、加强监管和公众参与等

方面的要求。首先,该法规定了大气污染的防治目标,包括减少

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提高空气质量、保护生态环境等。其次,

该法规定了大气污染防治的原则,包括源头减排、综合治理、科

学管理、公众参与等。这些目标和原则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提

供了明确的指导和依据。 

《大气污染防治法》的实施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方面,通过

加强对大气污染源头的控制,我国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得到了

有效控制。据统计,自《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以来,我国主要

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通过综合治理,

我国空气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例如,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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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了一系列大气污染防治措施,使得该地区的PM2.5浓度明显下

降。这些成果表明,《大气污染防治法》的实施对于改善空气质

量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也要看到,由于种种原因,我

国大气环境质量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特别是细颗粒物污

染严重,已经成为影响人民群众健康和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因

素之一。 

2 《大气污染防治法》存在的不足与挑战 

第一,结构性污染体系不合理。一方面,产业布局并不理想,

导致污染物的排放过于集中；另一方面,资源结构不科学,燃煤

污染问题严重[2]。以2019年1月16日为例,深圳市生态环境局(以

下简称“该局”)执法人员对A公司进行法律审查。执法人员对

其进行实地勘察并发现,该锅炉存在严重超标排污现象,且未

采取治理措施。同时发现,该锅炉还存在超标情况,即未按国

家标准规范设计并安装烟气净化设备。在进行现场检查的过

程中,执法人员对A公司锅炉排放的废气进行了详细的采样和

监测。根据《监测报告》的数据,A公司排放的锅炉废气中氮

氧化物的浓度达到474mg/m³(标准为150mg/m³),而颗粒物的

浓度为63mg/m³(标准为20mg/m³),这些数值都超出了大气污

染物的排放标准[3]。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合理的产业布局以及资

源结构,进而A公司钻了法律的漏洞,导致A公司偷排污染气体,

污染大气。 

第二,部分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在执行执法和监管职责时

并未完全到位。一是环境保护的执法存在不足；其次,基层的监

管能力显得不足,导致调查、取证和查处的难度显著增加,监测

数据没有及时公开,大气污染治理需要准确的监测数据作为依

据,但是目前我国在监测设备和技术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欠缺。

一些地区的监测设备老化,数据采集和传输不及时,导致监测数

据的准确性和全面性受到一定的影响。此外,对于监测数据的公

开和透明度也有待提高,一些企业和政府部门不愿意公开相关

数据,导致公众无法及时了解和监督大气污染治理的进展情况。

部分执法人员素质不高,缺乏应有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另外,监

管的职责界定不够清晰,存在管理职能交集的问题,相关的部门

并没有实现有效的协调和联动。 

第三,一些企业在污染防治方面的主要责任并未得到落实。

部分企业环境风险控制水平低。有些公司还没有真正执行其治

理污染的主体职责；有些公司的污染治理设备并没有按照既定

规则正常工作,而是通过隐瞒和虚假报告等手段来规避责任以

逃脱法律的监督。例如在2023年4月13日,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宝

安管理局执法团队联合深圳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合作对深圳

市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实地突击检查,发现该单位在同一

时间段同时对位于福田区、龙华区的两个项目进行室内空气检

测,两项目现场采样原始记录表签字人员均为邹某、徐某。该单

位承认2名采样人员互不在对方的采样现场并在采样原始记录

表上伪造对方签名的事实,但无法判断过错方在邹某还是徐某,

还是上级领导,导致主体责任尚不明确。 

第四,缺乏联防联控机制问题。因为大气是流通的,可以在

城市与城市之间蔓延,并且污染物的种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

此不能够只靠一个部门或者一个城市实现大气污染的防治工

作。但在实际的工作应用中,虽然相关部门之间的工作机制已经

建立并具有了良好的应用效果,但在不同的地区之间,尤其是跨

市地区之间的联防联控还不够深入。水、气、土三种环境要

素之间的联防联控还是空白,因而给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带来

了一定的阻碍。大气防治工作是指对大气污染的预防和治理,

工作重心应该在大气污染的“预防”上,而不是产生污染过后

的“治理”上。 

第五,公众参与度比较低,法律更新慢。主要表现在还没有

形成完整高效的公众参与体系,以及公众在污染防治方面的责

任和义务模糊不清；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够完

善,执法主体单一、执法不严、违法成本低、查处难度大。由于

环境司法体系的不完善,导致了量刑和执行方面的困难。与此同

时,由于排污许可和机动车管理的相关法规没有及时发布,这也

对法律的有效执行产生了影响[4]。 

3 《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的相关建议 

第一,完善大气污染防治体系。相关部门应该首先针对城市

中的大气环境现状,制定有效的治理政策,完善产业结构[5]。政

府也应该保障大气治理机构的工作经费,推动大气防治工作的

有效开展。机构人员应该减少流动性,提高工作人员的精力,切

实将大气防治工作做到实处。例如香港T·park是一家先进的污

水处理设施,专为应对香港众多废物挑战之一而设计。香港

T·park是一个独特的自给自足的体系,它将各种先进技术结合

到一个综合体中：污泥开封、发电、海水淡化和废水处理。它

旨在展示废物转化为能源管理和环境保护的好处。 

第二,加大大气监控力度。在大气污染防治中,大气环境保

护部门必须加大对大气环境的监控力度。同时,社会大众和相关

企业也需要增强责任感,共同监控大气质量,以便及时发现大气

污染的迹象。我国政府应该首先明确各地方环保部门的任务,

并将大气环境治理工作置于首位。各地方环保部门应该根据当

地的实际情况,采用适宜的大气监测方法,提升监测水平,及时

预测大气环境质量,发现问题及时上报[6]。各级政府有责任对其

管辖区内的化工企业进行全面排查,并对排放的废气进行持续

监测,以确保所有排放的废气都经过妥善处理,满足排放标准。

全面推进化工、表面涂装、包装印刷、医药、塑料制品等行业

的排放监测,支撑重点行业排污收费制度实施。在火电等重点行

业开展温室气体排放源监测试点[7]。对于已经存在超标现象的

废气,必须尽快予以排除。如果检测到企业排放的废气中存在大

量污染物,应立刻命令工厂停止生产活动,对涉事人员进行相应

的处罚,并将处罚的结果向公众公开。 

第三,深化联防联控,共促大气污染治理。加强与地方政府

和环保机构之间的信息沟通协作,及时掌握各地区情况。构建了

一个“季联席、月调度、周研判”的工作机制,以协同解决跨区

域的环境问题。生态环境部门建立联络人制度,负责相关工作的

信息互通、沟通协调[8]。有突出环境问题发生地或发现地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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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部门牵头,主动联系相关县生态环境部门开展信息通报、

联合巡查、监测、执法、应急处置等行动,解决区域生态环境问

题[9]。因此,许多城市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提出了联控联防的

治气思路,这是一种环保趋势,也是客观要求。 

第四,制定更严格的大气污染排放标准,可以有效减少大气

污染物的排放量。当前的排放标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污染物

的排放进行了限制,但是随着工业生产的增加和车辆数量的增

加,现行的标准已经无法满足实际需求。因此,我们需要制定更

严格的标准,以进一步限制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减少对大气环境

的污染。 

第五,广泛地动员大众,以提升他们的环保意识。环境保护

部门有能力通过各种网络媒体渠道,如微博等,将环保思想深入

地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还可以通过新闻报道的方式,

利用当前的热点事件激发公众的热烈讨论,从而提升大气环境

在大众心目中的地位[10]。通过对人们生活和工业生产过程中产

生的废气进行监控,督促群众采取环保措施,减少废气排放。同

时,生态环境部门可以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环保意识和参与

度,促进社会形成环保共识,共同保护环境。 

4 结论 

通过对《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的详细分析,尽管《大

气污染防治法》的实施效果已经初步显现,但我们仍然面临着漫

长的道路。当前和未来,更多的是在于加强执法、落实责任主体

等方向的努力。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该法实施中存在的一些

不足与挑战。总之,虽然存在一些不足,但我们有信心在不久的

将来能够克服挑战,不断提升大气污染防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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